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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青  浦  区  统  计  局 

青浦区第三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 年 3 月 17 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2 ] 

60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第三次经济普查的通知》(沪

府发[2013]9号)要求，本区于 2013年与全市同步进行了第三次全国

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

料为 2013 年年度资料。普查的对象是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通过普

查，摸清了本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了本区

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查实了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全区的数

据质量抽查，普查数据质量达到预期目标要求。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青浦区统计局和青浦区第三次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分三个公报，将青浦区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主要

综合数据予以公布。其他普查数据将随着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的进度，

以不同方式陆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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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3 年末，本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5595个，比 2008年末（2008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

增加 3571个，增长 29.7%；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1406个，减少 86个，

减少 5.8%（详见表 1-1）。 

表 1-1  按机构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和分支机构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5595 100.0  

企业法人 14387 92.2  

机关、事业法人 466 3.0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742 4.8  

二、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1406 100.0  

    第二产业 183 13.0  

    第三产业 1223 87.0  

 

2013 年末，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分别是：工业 8257个，占 52.9%；批发和零售业 2736个，占 17.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46个，占 6.1%（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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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个） 比  重（%） 

总  计 15595 100.0  

工  业 8257 52.9  

建筑业 428 2.7  

批发和零售业 2736 17.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17 2.0  

住宿和餐饮业 275 1.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1 0.7  

金融业 9 0.1  

房地产业 589 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46 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13 2.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0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97 1.9  

教  育 248 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20 0.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1 1.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5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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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末，本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 14387

个，比 2008年末增加 3407个，增长 31.0 %。其中，内资企业 13412

个，占 93.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69 个，占 2.6%；外商投资企业

606个，占 4.2%。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 12214个，占 84.9%（详见

表 1-3）。 

表 1-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个） 

总  计 14387 

内资企业 13412 

国有企业 47 

集体企业 307 

股份合作企业 29 

联营企业 22 

有限责任公司 658 

股份有限公司 39 

私营企业 12214 

其他企业 9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69 

外商投资企业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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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 

2013年末，本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50.9万

人，比 2008年末增加 7.4万人，增长 17.1%。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工业 31.3

万人，占 61.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万人，占 8.7%；批发

和零售业 3.3万人，占 6.5%（详见表 1-4）。 

表 1-4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人） 比  重（%） 

总  计 509012 100.0  

工  业 312849 61.5  

建筑业 20143 4.0  

批发和零售业 32915 6.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104 8.7  

住宿和餐饮业 8015 1.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31 0.4  

金融业 88 0.0  

房地产业 10397 2.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754 3.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44 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540 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110 0.8  

教  育 12993 2.6  

卫生和社会工作 5997 1.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26 0.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180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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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资产总计 

2013年末，本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 4459.4亿元。

其中，第二产业企业资产总计占全部企业资产总计的 45.2%，第三产

业企业资产总计占 54.8%。 

四、小微企业 

2013 年末，本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

13996个，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 97.3%。小微企业从业人员 26.6万人，

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57.7%。小微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42.5亿元，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9.3%。 

五、主要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 

2013 年末，在本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

单位占 92.2%，比 2008 年末提高 0.9 个百分点；机关、事业法人单

位占 3%，下降 1 个百分点；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占 4.8%，提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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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 90.6%，

比 2008年下降 1.1个百分点；机关、事业法人单位占 6.5%，提高 0.2

个百分点；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占 2.9%，提高 0.9个百分点。 

在法人单位中，第二产业占 55.7%，比 2008 年末下降 9.3 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占 44.3%，提高 9.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 65.4%，比 2008年末下降 14.5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 34.6%，提高 14.5个百分点。 

在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华新镇 2628 个，占

16.9%；香花桥街道 2181个，占 14.0% ；夏阳街道 2028个，占 13.0%。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地区分别是：香花桥街道 13.2

万人，占 26.0%； 华新镇 8.0万人，占 15.7%；徐泾镇 7.5万人，占

14.7%（详见表 1-5）。 

表 1-5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人） 比重（%） 

  总  计 15595 100.0  509012 100.0 

  夏阳街道 2028 13.0  45023 8.8  

  盈浦街道 911 5.8  28991 5.7  

  香花桥街道 2181 14.0  132353 26.0  

  朱家角镇 1002 6.4  31191 6.1  

  练塘镇 1249 8.0  23871 4.7  

  金泽镇 1305 8.4  30760 6.0  

  赵巷镇 876 5.6  17383 3.4  

  徐泾镇 1482 9.5  74927 14.7  

  华新镇 2628 16.9  79867 15.7  

  重固镇 576 3.7  12920 2.5  

  白鹤镇 1357 8.7  3172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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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体经营户情况 

2013 年末，本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有证照的个体经

营户 17387户，从业人员 4.0万人。其中，第二产业 805户，占 4.6%，

从业人员 0.2万人；第三产业 16582户，占 95.4%，从业人员 3.7万

人。 

本区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2105户，占  

69.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07户，占 12.7%; 住宿和餐

饮业 1933户，占 11.1%（详见表 1-6）。 

表 1-6  按行业分组的有证个体经营户数 

 户  数（户） 比  重（%） 

  总  计 17387 100.0 

  制造业 724 4.2 

  建筑业 81 0.5 

  批发和零售业 12105 6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8 0.6 

  住宿和餐饮业 1933 1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9 0.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 0.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07 12.7 

  教育 3 …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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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

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

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

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1）依法成立，有自

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独

立拥有(或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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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3）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

据需要编制账户。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

体法人和其他成员组织法人、其他法人。 

法人单位分支机构是指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1）在一个

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2）相对独立组

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3）能提供收入、支出等相关资料。 

有证照个体经营户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

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

种经营组织。即按照《民法通则》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

条例》规定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的个体工商户。 

3、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

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 号），将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

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包括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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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4、从业人员：是指 2013年 12月 31日在第二、三产业单位

（或有证照个体经营户）在岗的从业人员。 

单位从业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

期末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

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

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5、企业资产总计：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

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6、小微企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

011〕300 号），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

分办法》确定。本办法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

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

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四种类型。 

7、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

均未作机械调整。 


